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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培正学院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

期末试卷检查分析报告

2025 年 3 月，教学质量管理与评建办组织开展了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

期末试卷的抽检工作，检查在试卷与毕业论文检查系统 Ver1.1 上进行，执行标

准为《广东培正学院试卷管理质量标准》（培正教﹝2022﹞51 号）及《广东培

正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培正教﹝2021﹞28 号）和《广东培正学院试卷批

阅与装订工作规范》（培正教﹝2024﹞55 号）。

1.整体检查情况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全校考核科目共 909 门，其中考试课 242 门、考

查课 667 门。考试课中校级统考 34 门、院级统考 208 门，其中笔试 134 门、非

标考试 35 门、融智云考平台考试 48 门、超星学习通平台考试 24 门、省考试

系统考试 1 门1。

本次试卷检查范围为校院两级统考笔试科目，共 134 门 753 本卷，抽检了

51门 57本卷，抽检科目率 38.06%，抽检卷本率 7.57%。具体数据见表 1.1。

表 1.1 2024-2025-1 院校两级统考笔试科目和卷本数据

二级

学院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合计

科目数 18 9 16 25 3 36 9 16 2 134

抽检数 8 5 7 8 3 7 5 6 2 51

卷本数 67 64 94 133 138 105 99 49 4 753

抽检数 8 6 7 8 5 8 7 6 2 57

说明：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简称数科院，以下同。

1 数据源自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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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图 1-2

本次检查，各二级学院负责卷本内在质量检查，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与评建办

负责卷本规范质量检查，内在质量和规范质量各 50 分，总分值 100 分。检查结

果导出数据见表 1.2～表 1.4。

由表 1.2可见，各学院总得分都在 89分以上，评价皆为优良，优秀率 77.78%，

良好率 22.22%，其中管理学院、会计学院、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

学院、数科院和外国语学院为优秀，法学院、艺术学院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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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学院卷本综合得分、评价及名次

二级学院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内在质量得分 46.19 47.67 49.14 48.75 49.4 48.06 47.93 48.08 48.5

规范质量得分 43.69 47.75 45.33 45.75 45.74 46.39 45.43 46.05 43.25

总得分 89.88 95.42 94.47 94.5 95.14 94.45 93.36 94.13 91.75

评价 良好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良好

名次 9 1 4 3 2 5 7 6 8

说明
2
：内在质量得分与规范质量得分相加为总得分，总得分>=92.5，优秀；82.5=<总得分

<92.5，良好；72.5=<总得分<82.5，中等；60=<总得分<72.5，合格；0=<总得分<60，不合

格。

图 1-3

2 本次综合评价标准基于规范质量评价标准的调整做了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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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由表 1.3 可见，被抽检的 57 本卷的内在质量得分、评价及卷本数，评价为

优秀、良好和中等的卷本数分别为 42、14 和 1。

表 1.3 卷本内在质量得分、评价及卷本数

评价 得分
卷本

数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

主义

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优秀 50 10 0 0 1 3 3 1 0 2 0

优秀 49.5 7 0 0 2 0 0 0 4 1 0

优秀 49 14 2 2 3 2 0 3 1 0 1

优秀 48.5 3 0 0 0 0 2 1 0 0 0

优秀 48 8 1 1 1 1 0 1 0 2 1

良好 47 3 0 1 0 2 0 0 0 0 0

良好 46.5 3 1 2 0 0 0 0 0 0 0

良好 46 2 1 0 0 0 0 1 0 0 0

良好 45.5 1 1 0 0 0 0 0 0 0 0

良好 45 2 0 0 0 0 0 1 1 0 0

良好 44.5 1 1 0 0 0 0 0 0 0 0

良好 43.5 1 0 0 0 0 0 0 1 0 0

良好 43 1 0 0 0 0 0 0 0 1 0

中等 41 1 1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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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得分>=47.5，优秀；42.5=<平均得分<47.5，良好；37.5=<平均得分<42.5，中等；30=<

平均得分<37.5，合格；平均得分<30，不合格。

图 1-5

图 1-6

由表 1.4 可见，被抽检的 57 卷本的规范质量得分、评价及卷本数，评价为

优秀、良好、中等和合格的卷本数分别为 37、13、6 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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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试卷本规范质量得分、评价及卷本数

评价 得分
卷本

数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

主义

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优秀 50 5 0 1 0 0 1 1 2 0 0

优秀 49.5 6 1 1 0 0 0 1 1 2 0

优秀 49 5 0 1 0 1 0 1 0 2 0

优秀 48.5 2 0 0 0 1 1 0 0 0 0

优秀 48.3 1 0 0 0 0 0 1 0 0 0

优秀 48 5 0 0 2 1 1 1 0 0 0

优秀 47.5 3 0 1 0 2 0 0 0 0 0

优秀 47.3 1 0 0 0 0 0 0 0 1 0

优秀 47 2 1 0 1 0 0 0 0 0 0

优秀 45.5 2 0 1 1 0 0 0 0 0 0

优秀 45.3 1 1 0 0 0 0 0 0 0 0

优秀 45.1 1 0 0 0 0 1 0 0 0 0

优秀 45 3 0 1 2 0 0 0 0 0 0

良好 44 1 1 0 0 0 0 0 0 0 0

良好 43.8 1 0 0 0 0 0 1 0 0 0

良好 43.5 5 1 0 0 1 0 1 1 0 1

良好 43 1 0 0 0 0 0 0 0 0 1

良好 42.5 3 0 0 0 1 0 0 2 0 0

良好 42.4 1 1 0 0 0 0 0 0 0 0

良好 40 1 0 0 0 0 0 0 1 0 0

中等 39.8 1 1 0 0 0 0 0 0 0 0

中等 39.5 1 0 0 0 1 0 0 0 0 0

中等 39 1 0 0 0 0 0 1 0 0 0

中等 38.8 1 0 0 1 0 0 0 0 0 0

中等 38 1 1 0 0 0 0 0 0 0 0

中等 37.1 1 0 0 0 0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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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32 1 0 0 0 0 0 0 0 1 0

说明
3
：得分>=45，优秀；40=<平均得分<45，良好；35=<平均得分<40，中等；30=<平均得

分<35，合格；平均得分<30，不合格。

图 1-7

图 1-8

3 本次规范质量评价标准基于检查系统打分细则的调整做了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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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在质量检查情况

以《广东培正学院试卷管理质量标准》《广东培正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

为指引，内在质量检查涵盖 5大项、14 小项，检查结果见表 2.1～表 2.3。

由表 2.1 可见，各学院内在质量平均得分都在 46 分以上，评价皆为优良，

优秀率 88.89%，良好率 11.11%，其中管理学院、会计学院、经济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人文学院、数科院、外国语学院和艺术学院为优秀，法学院为良好。

表 2.1 各学院卷本内在质量平均得分、评价及名次

二级学院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平均得分 46.19 47.67 49.14 48.75 49.4 48.06 47.93 48.08 48.5

评价 良好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名次 9 8 2 3 1 6 7 5 4

说明：平均得分为学院内在质量总分数除以学院抽检卷本数。平均得分>=47.5，优秀；42.5=<

平均得分<47.5，良好；37.5=<平均得分<42.5，中等；30=<平均得分<37.5，合格；平均得

分<30，不合格。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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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由表 2.3 及图 2.4 可见，会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艺术学院等三个学院

被抽检卷本内在质量的优秀率均达 100%。

外国语学院的优秀率较高，为 83.3%，良好率 16.7%。

经济学院和人文学院的结果相同，优秀率、良好率均分别为 75%和 25%。

数科院的优秀率为 71.4%，良好率 28.6%。

管理学院和法学院的优秀率较低，分别为50%和 37.5%，前者良好率也为50%，

而后者除了良好率为 37.5%，还有唯一的中等率 12.5%。

表 2.2 各学院卷本内在质量评价及卷本数

二级

学院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优秀 3 3 7 6 5 6 5 5 2

良好 4 3 0 2 0 2 2 1 0

中等 1 0 0 0 0 0 0 0 0

表 2.3 各学院卷本内在质量各级评价占比

二级

学院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优秀 37.5% 50.0% 100.0% 75.0% 100.0% 75.0% 71.4% 83.3% 100.0%

良好 50.0% 50.0% 0.0% 25.0% 0.0% 25.0% 28.6% 16.7% 0.0%

中等 1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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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图 2-4

3.规范质量检查情况

以《广东培正学院试卷管理质量标准》《广东培正学院试卷批阅与装订工作

规范》为主要指引，规范质量检查涵盖 6大项、20 小项，检查结果见表 3.1～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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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1 可见，各学院规范质量平均得分都在 43 分以上，评价皆为优良，

优秀率 77.78%、良好率 22.22%，其中管理学院、会计学院、经济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人文学院、数科院和外国语学院为优秀，法学院和艺术学院为良好。

表 3.1 各学院规范质量得分、评价及名次

二级学院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平均得分 43.69 47.75 45.33 45.75 45.74 46.39 45.43 46.05 43.25

评价 良好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良好

名次 8 1 7 4 5 2 6 3 9

说明
4
：平均得分为学院规范质量总分数除以学院抽检卷本数。平均得分>=45，优秀；40=<

平均得分<45，良好；35=<平均得分<40，中等；30=<平均得分<35，合格；平均得分<30，不

合格。

图 3-1

4 本次学院规范质量评价标准基于检查系统打分细则的调整做了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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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由表 3.3 及图 3.4 可见，管理学院是唯一一个被抽检卷本规范质量优秀率达

100%的学院，艺术学院的良好率为 100%。

会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优秀率较高，分别为 85.7%、80%

和 83.3%，前两者还分别有 14.3%和 20%的中等率，后者则有唯一的合格率 16.7%。

经济学院和人文学院的结果相同，优秀率、良好率和中等率均分别为 62.5%、

25%和 12.5%。

数科院和法学院的优秀率较低，分别为 42.9%和 37.5%，前者另有良好率

57.1%，后者则另有良好率 37.5%和中等率 25%。

表 3.2 各学院卷本规范质量评价及卷本数

二级

学院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优秀 3 6 6 5 4 5 3 5 0

良好 3 0 0 2 0 2 4 0 2

中等 2 0 1 1 1 1 0 0 0

合格 0 0 0 0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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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各学院卷本规范质量各级评价占比

二级

学院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优秀 37.5% 100.0% 85.7% 62.5% 80.0% 62.5% 42.9% 83.3% 0.0%

良好 37.5% 0.0% 0.0% 25.0% 0.0% 25.0% 57.1% 0.0% 100.0%

中等 25.0% 0.0% 14.3% 12.5% 20.0% 12.5% 0.0% 0.0% 0.0%

合格 0.0% 0.0% 0.0% 0.0% 0.0% 0.0% 0.0% 16.7% 0.0%

图 3-3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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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现的问题

检查系统导出的数据反映出被抽检卷本存在不少问题，个别卷本问题比较多、

比较严重，统计信息见表 4.1、表 4.2、表 4.3 和表 4.4。

4.1 内在质量方面

卷本内在质量扣分数据（部分）列于下表 4.1 中。

表 4.1 卷本内在质量扣分数据（部分）

编号 扣分
卷本

数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1.2.2 1 4 2 0 0 0 0 0 0 2 0

1.3.2 1 4 2 0 0 0 0 1 0 1 0

2.2.2 1 9 2 2 0 0 0 3 2 0 0

2.4.2 1 5 2 0 0 1 0 1 0 1 0

2.5.2 1 14 4 4 0 3 0 0 2 1 0

2.6.2 1 17 4 1 3 3 0 3 2 1 0

3.1.2 0.5 9 4 2 0 0 2 0 1 0 0

3.2.2 0.5 4 2 0 1 0 0 0 1 0 0

4.2.2 1 4 0 0 0 0 2 0 1 1 0

5.1.2 1 21 4 4 2 3 0 5 0 2 1

5.1.3 2 2 1 0 0 0 0 0 1 0 0

5.1.4 3 1 0 0 0 0 0 0 1 0 0

由表 4.1 可见，多数扣分为 0.5 或 1 分，分数虽不高但涉及的卷本数较多，

而编号 5.1.3、5.1.4 项的扣分则达 2～3分。编号为 2.2.2、2.5.2、2.6.2、3.1.2、

5.1.2 项的扣分卷本数分别达 9、14、17、9 和 21，各学院涉及的卷本数分别不

少于 4、4、3、3、2、5、2、2和 1，共不少于 26 本。

将表 4.1 与内在质量扣分项说明（表 4.2）相对照，编号 1.2.2、1.3.2 项

与考试考核内容和《双向细目表》相关；编号 2.2.2、2.4.2、2.5.2、2.6.2 项

与试卷规范和试题题量、不同能力层次分数比例、难度分数比例相关；编号3.1.2、

3.2.2 与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相关；编号 4.2.2 项与《试卷审核表》的审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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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1.2、5.1.3、5.1.4 项与试卷分析报告有关。

表 4.2 卷本内在质量扣分项说明

项目 分值 项目

1.2 3
考试考核内容（要求：考试考核的内容应有利于衡量课程“学习成

果”的达成。）

1.3 3
《命题双向细目表》（要求：命题教师填写的《命题双向细目表》

应清晰表明课程教学目标或“学习成果”）

2.2 5

试卷规范（要求：一级标题准确规范（包括题序号、题型、每小题

得分、大题得分等），各级试题序号准确规范；试卷与答题纸布局

合理，格式工整规范。试题内容严谨规范，题意明确，文字通顺，

表述准确，标点符号正确，数据、图表绘制规范。）

2.4 4 试题题量（要求：以在 90 分钟内做完为标准，不宜过多或过少。）

2.5 4
不同能力层次分数比例（要求：一般分数比例为识记 15%、理解 25%、

简单应用 35%、综合应用 25%。）

2.6 4
难度分数比例（要求：较易占 40%，中等难度占 30%，较难占 20%，

难度较大占 10%。）

3.1 3

参考答案（要求：参考答案要全面规范。客观题答案须完整全面、

答题标准“唯一”，主观题答案须列出答题要点和关键采分点，计

算题、证明题答案须列出关键步骤和关键采分点。）

3.2 2

评分标准（要求：评分标准要清晰、合理。答案须列明合理的小题

与大题的分值，其中主观题、计算题和证明题答案还须列明关键采

分点合理的分值，最小分值 0.5 分。）

4.2 3

《试卷审核表》的审批（要求：系主任（专业带头人）要重点衡量

试卷对于课程“学习成果”达成考核的关联度，对试卷编制质量、

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把关。）

5.1 5

试卷分析报告（要求：任课教师认真填写《试卷分析表》，重点分

析课程学习成果达成情况。试卷质量分析要客观准确，学生成绩问

题及原因分析要具体到位，改进措施要切实可行。）

4.2 规范质量方面

卷本规范质量扣分数据（部分）列于下表 4.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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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卷本规范质量扣分数据（部分）

编号 扣分
卷本

数

法学

院

管理

学院

会计

学院

经济

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人文

学院

数科

院

外国语

学院

艺术

学院

1.1.2 0.5 7 2 0 1 1 1 0 2 0 0

1.2.2 0.5 10 3 0 1 0 2 3 0 0 1

2.3.6 2.5 1 0 0 0 0 0 0 1 0 0

2.3.9 4 15 5 0 0 2 0 3 3 1 1

2.4.2 0.5 3 0 0 1 1 0 0 0 1 0

2.4.4 1.5 1 0 0 1 0 0 0 0 0 0

2.4.9 4 1 0 0 0 0 0 1 0 0 0

2.5.2 0.5 2 0 0 0 1 0 1 0 0 0

2.5.3 1 3 1 0 0 2 0 0 0 0 0

2.5.7 3 1 0 1 0 0 0 0 0 0 0

2.5.9 4 3 0 0 1 0 0 0 0 1 1

2.6.2 0.5 8 1 1 1 1 0 3 1 0 0

2.6.6 2.5 1 0 0 1 0 0 0 0 0 0

2.6.7 3 4 0 0 0 1 1 0 2 0 0

2.6.9 4 2 0 0 0 1 1 0 0 0 0

2.7.6 2.5 2 0 0 1 0 0 0 0 1 0

2.7.7 3 2 1 0 0 0 0 0 1 0 0

2.7.8 3.5 1 0 1 0 0 0 0 0 0 0

2.7.9 4 2 1 0 0 0 1 0 0 0 0

3.1.2 0.5 15 4 2 1 2 1 2 1 0 2

3.1.5 2 1 0 0 0 0 0 0 0 1 0

3.2.2 0.5 8 1 2 3 0 1 0 0 0 1

3.2.3 1 9 3 0 0 2 0 2 1 0 1

3.2.5 2 2 0 0 0 0 1 0 0 1 0

4.1.2 0.2 7 2 0 1 0 1 2 0 1 0

4.1.4 0.6 1 1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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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0.5 8 3 0 0 0 1 2 0 2 0

4.3.5 2 1 1 0 0 0 0 0 0 0 0

由表 4.3 可见，有两高数字，一是 9个编号为 1.1.2、1.2.2、2.3.9、2.6.2、

3.1.2、3.2.2、3.2.3、4.1.2、4.3.2 的扣分卷本数分别达 7、10、15、8、15、

8、9、7 和 8，各学院涉及的卷本数分别不少于 5、2、3、2、2、3、3、2和 2，

共不少于24本；二是16个编号为2.3.6-2.3.9、2.4.9、2.5.7-2.5.9、2.6.6-2.6.9、

2.7.6-2.7.9、3.1.5、3.2.5、4.1.4、4.3.5 项的扣分都在项目分值的一半以上。

将表 4.3 与规范质量扣分项说明（表 4.4）相对照，编号 2.4.2-2.4.9 的扣

分主要涉及错判，涉及 5本卷，编号 2.5.2-2.5.9 的扣分涉及错算、错登分数，

涉及 9 本卷，分差在 1～17 分之间，涉及多个二级学院，影响了不少于 14 位学

生的成绩。错判、错算和错登分数反映出相关教师工作不认真或不够认真，或不

负责任。

经统计，涉及项目编号 2.3 批阅规范、2.6 记分规范、2.7 签名规范的扣分

卷本总数分别高达 26、23 和 19，而扣分在项目分值一半及以上的则分别有 17、

11 和 9，可见这三项是失分重灾区，反映出有些批阅与检查老师未认真学习《广

东培正学院试卷批阅与装订工作规范》（培正教﹝2024﹞55 号），对待批阅、

检查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任。

表 4.4 卷本规范质量扣分项说明

项目 分值 项目

1.1 2
《试卷审核表》的填写（要求：命题教师填写 8项信息应内容完整、

格式规范。）

1.2 3
《试卷审核表》的审批（要求：系主任（专业带头人）的审核意见

应全面清晰、格式规范；须手写签名和签署时间。）

2.3 4

批阅规范（要求：试题答错或未作答打叉，部分正确打半对勾，完

全正确打对勾，使用阿拉伯数字在小题右侧记正分、大题右侧记总

分，其他批阅痕迹无或少而合理。）

2.4 4 批阅准确（要求：无漏判、错判。）

2.5 4 登分准确（要求：无漏登、错登分数。）

2.6 4 记分规范（要求：记分数字须清晰工整规范。）

2.7 4 签名规范（要求：不缺签名，签名工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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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 任课教师复查

3.2 2 院系复查

4.1 1 试卷册封面（要求：封面填写应字迹工整清晰，表述准确规范.）

4.3 2

卷册装订（要求：9个材料应按规定顺序装订，其中学生试卷（或空

白卷 1份+答题纸）应严格按照课程成绩单上学号顺序整理装订。卷

册要装订牢固、整齐美观，封面粘贴在卷册外面，不能裸露装订针

在表面。）

4.3 卷本方面

根据统计，本次抽检发现，批错（以选择题、填空题为主）、合分有误、登

分错等影响学生卷面成绩的卷本数约为总数的 1/5，问题较大的约 1/10；发生与

以往学期类似的其他问题的卷本也很多，其中部分卷本的问题很多。

在经过了任课教师自查、教师交叉检查，也进行了学院检查或抽查的情形下，

仍发生如此多的问题，需要认真反思、认真对待，找到治本办法，全员贯彻落实，

堵住漏洞。

4.4 检查人员

多数检查人员工作尽职尽责，能够仔细查找问题，并按指引把发现的问题详

细写明，极大地方便学院及责任人员认识到问题及整改。同时，我们也发现，少

数检查人员工作敷衍，其检查结果不能反映卷本的真实情况，数据失真，不利于

有关责任人及学院认识或了解到问题及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从长期看，不利于提

高或保持学校期末试卷的命题和阅卷质量。

5.反馈与建议

5.1 学院反馈

各二级学院在上学期即对期末试卷开展了自查自纠整改工作，本学期初个别

学院在学校开展抽检前又进行了自检、复查。从学院几次检查反馈的信息看，各

二级学院在检查、整改、落实上，态度与行动是有差别的。

多数学院在检查、整改、落实、完成度及效果上做的是比较好的，马克思主

义学院和管理学院做的相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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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院本学期再次对上学期所有期末试卷进行针对性互查、整改，特别对问

题比较集中的成绩分析报告达成度分析，先学习培训，后落实改进，限时完成整

改；有学院敢于向内动刀，内在质量检查认真仔细，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这有

助于学院命题质量的提升；对于抽检发现的问题表述清晰，信息列举详细，自纠

措施具体明确，整改限时完成；有学院安排系主任进行内在质量检查，并根据学

校反馈的抽检结果，组织任课教师和院系进行自查和复查，明确整改目标及要求。

5.2 督导反馈

校级督导在本次试卷规范质量检查工作总结中表示，试卷检查系统的评分标

准有了改进和提高，与学校相关文件保持了一致。本次规范性检查明显好于以往，

可见学院从上到下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同时，也反馈了如下问题：

①试卷课程名称错误，班级名称错误；

②试卷的命题格式、答题纸格式不够规范、严谨；

③有的试题分值设置不合理。有的试卷出题难度过大，造成不及格的学生人

数过多；

④试卷批阅较以往有了更大的进步，规范了许多，但在在细节执行层面仍需

加强，要注意细节，注意合分等环节；

⑤未做到流水阅卷；

⑥批阅责任意识薄弱，评阅工作不够严谨，批阅不规范，批阅规范执行不统

一；

⑦青年教师阅卷与评分比较随意、粗心，不够规范；

⑧试卷分析报告填写内容针对性不强，成绩分析形式化；

⑨成绩分析曲线、成绩分析内容与课程班级不匹配。

5.3 建议与希望

（1）建议各二级学院

①院系领导班子重视期末考试试卷这个重要的教学质量验收环节，建立长期

稳定的学院期末试卷监督管理责任机制，推进学院试卷质量持久全面进步。

②组织命题教师学习《广东培正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广东培正学院试

卷管理质量标准》及《广东培正学院试卷批阅与装订工作规范》（附件）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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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命题水平和命题质量的把握能力。

③组织任课教师认真学习《广东培正学院试卷管理质量标准》《广东培正学

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广东培正学院试卷批阅与装订工作规范》等文件，解读

文件、培训及指导，加强教师对阅卷工作的认识及对阅卷与装订规范的掌握。

④加强教师责任心教育，保证命题与阅卷的水平和质量。

⑤把检查任务分配给不同教师，尤其相同科目，保证检查的多元性，增强检

查结果的可靠性。

⑥安排熟悉课程、熟悉阅卷规则、责任心强、专业对口教师对规范质量进行

检查，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各种问题，提高检查质量。

⑦安排熟悉课程、专业水平高、责任心强、有较高职称教师对内在质量进行

检查，能够准确指出存在的问题，将会对双向细目表、命题、参考答案与评分标

准、审核、试卷分析报告等的质量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2）建议校级督导

加强责任意识，负起督导职责，认真对待工作，为学院和学校教学质量的提

升做好事、做实事。

6.结语

希望各二级学院以此次检查为整改出发点，认真开展教学质量管理全员教育，

重视相关文件学习，对今后期末考试命题-审核-批阅-装订-检查全过程严格管理、

严格把关，落实质量闭环管理，不断提高我校期末试卷整体质量，巩固评估成果。

要避免今后相同或类似问题的多发、频发，严格杜绝严重问题的发生，将整改工

作落实落细。

希望试卷检查人员在今后期末试卷的检查工作中，认真学习有关文件，知晓

检查要求，工作认真负责，为提高我校期末试卷质量做好检查工作。同时，也欢

迎大家从工作角度出发，对学校试卷检查工作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促进学校

试卷检查工作持续改进与优化。

感谢各二级学院对本次期末试卷检查工作的大力支持、配合和帮助！

感谢各位检查人员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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